東海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 修訂對照表
	本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年10月21日第24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上次校務會議通過
(114年3月25日第24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說明



	第七條
	本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如有應予迴避之案件，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選任委員如因休假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職務達半年者，由該院另行選舉遞補之。
有關教師聘任、聘期、提敘、升等、申復、改聘、延長服務、教師違反學術倫理處理等事項之審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其他議案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通過。
本校依教師法第二十二條規定辦理教師暫時予以停聘案，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相關單位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簽提校教評會審議，並派員列席說明。當事人得列席說明或提出書面陳述意見(以匿名方式)。教師於停聘期間屆滿前，因停聘事由消滅，依教師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申請復聘者，逕由校教評會審議。 

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資遣案之委員出席人數與決議通過比例，應依據教師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

如有應予迴避之案件，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選任委員如因休假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職務達半年者，由該院另行選舉遞 補之。
有關教師聘任、聘期、提敘、升等、申復、改聘、延長服務、教師違反學術倫理處理等事項之審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其他議案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為通過。

審議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資遣案之委員出席人數與決議通過比例，應依據教師法第四章相關規定辦理。
	1.教師暫時停聘議案簽提校教評會審議。暫時停聘乃學校採取暫時處置措施，參考其他學校作法，免再提系、院教評會而逕提校教評會審議。
2.停聘事由消滅提請復聘逕由校教評會審議。



	第八條
	有關教師重大權益事項之審議案，本會如於決議作成之日起同一學年度或次一學年度內發現決議內容明顯違背法令、或情勢變遷或有新資料發現致原決議案確有重審之必要時，得由本會委員提起復議，經復議當次出席委員五分之一以上附議，始得重啟決議程序。

復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議案，不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復議案須依前條規定之會議出席及決議人數辦理，始得變更原決議。
	第八條
	除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外之各項決議案，本會如於決議作成之日起同一學年度或次一學年度內發現決議內容明顯違背法令、或情勢變遷或有新資料發現致原決議案確有重審之必要時，得由本會委員提起復議，經復議當次出席委員五分之一以上附議，始得重啟決議程序。

復議動議經否決後，對同一決議案，不得再為復議之動議。 

復議案須依前條規定之會議出席及決議人數辦理，始得變更原決議。
	衡酌建立校內復議程序機制。


